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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TA YA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91）

自願公告

有關AI驅動機器人項目之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旨在向本集團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AI戰略落
地及機器人業務佈局的最新核心進展，助力各方清晰了解本集團數字化轉型
與產業升級的實質性推進。

有關AI驅動機器人項目之戰略合作協議

本 集 團 董 事（「董 事」）會（「董 事 會」）欣 然 宣 佈，於2026年2月3日，本 公 司 與
CONSCIOUSNESS FOUNDATION LTD.（「合作方」）訂立一份不可撤銷之戰略合作協
議（「戰略合作協議」），核心內容包括擬共同成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並就
「硅基夥伴 (Silicon Buddy)」AI智能硬件項目深度合作，聚焦X-Mart品牌AI潮玩陪
伴機器人的研發、生產、全球銷售及持續迭代升級，標誌本集團AI戰略正式進
入實體產品落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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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背景與核心內容

本合作是本集團踐行「從傳統製造向Web 4.0數字生態構建者」戰略轉型的關鍵
佈局，亦是本集團AI軟硬體技術積累與產業鏈優勢的實質性釋放，具體分工明
確且互補性強：

1. 本集團核心輸出：提供全棧AI技術支持（含AI交互算法、智能場景適配系
統、後台數據中台搭建），及成熟的智能硬件全供應鏈整合能力（依托集團
三十年硅膠製造產業積澱，覆蓋核心部件生產、品控及規模化交付）；

2. CONSCIOUSNESS FOUNDATION LTD.核心負責：AI機器人外觀創意設計（貼
合潮玩市場消費需求）、全球銷售渠道鋪設及終端用戶運營，且已攜一定
規模訂單資源開展合作；及

3. 雙方共設合資運營公司，獨家負責X-Mart品牌AI潮玩陪伴機器人的全生命
週期管理，涵蓋產品量產、全球市場推廣、用戶反饋收集及產品迭代升級，
確保AI機器人產品持續契合市場需求。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當前全球數字經濟進入AI驅動的產業升級週期，本集團基於既定戰略，已完成
AI軟硬體研發、數字化生態搭建的前期積累，此次切入AI機器人賽道，是本集
團突破傳統業務邊界、實現「AI技術+硬件製造」雙輪驅動的核心舉措。

合作方CONSCIOUSNESS FOUNDATION LTD.在消費級產品設計、全球銷售運營領
域具備成熟團隊與資源，且已取得明確訂單協議，可快速推動AI機器人產品實
現市場落地；本集團不僅擁有硅膠製造領域的深厚產業根基，更已組建專業AI

研發團隊，在AI交互算法、智能硬件系統開發等領域形成核心能力，可為機器
人產品提供技術底層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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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本次合作及合資公司的設立，將推動本集團在AI驅動機器人領域
實現突破性佈局，補全本集團從AI技術研發到實體產品落地的產業鏈閉環，助
力本集團Web 4.0戰略進一步落地，加速從傳統製造企業向AI智能硬件及數字
生態企業的戰略轉型，最終提升本集團核心競爭力與長期盈利能力，為股東創
造持續且豐厚的回報。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本次訂立戰
略合作協議，核心目的為落實本集團AI戰略與數字化轉型目標，通過AI機器人
業務的拓展，夯實本集團長期發展根基，提升綜合實力。

有關合作方資料

CONSCIOUSNESS FOUNDATION LTD.為一家在消費級產品設計、市場運營、全球
渠道銷售等領域具備豐富經驗與成熟資源的新加坡企業，其核心團隊在潮玩
及智能消費品領域擁有成功落地案例。

董事會已對合作方開展嚴格盡職調查，充分認可其業務能力與行業資源，雙方
基於長期合作共識，達成本次AI機器人項目戰略合作框架，確保合作可高效推
進本集團AI機器人業務落地及未來長期發展。

據 董 事 作 出 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所 深 知、 全 悉 及 確 信，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CONSCIOUSNESS FOUNDATION LTD.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集團及
本集團關連人士的第三方（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本次合作不構成上市規則項下之關連交易。

一般事項

1. 本戰略合作協議為雙方合作的框架性約定，相關合作事項（包括合資公司
的股權比例、出資方式、治理結構、具體權利義務等）須待雙方進一步訂立
正式協議後方始作實，本次合作未必一定會按本公告所述條款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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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集團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AI機器人行業存在技術迭代快、市場
競爭激烈、產品落地不及預期等風險，務須於買賣本集團股份時保持審慎
行事；

3. 本集團將嚴格遵守上市規則及相關法規要求，就本次合作的後續進展（包
括正式協議簽訂、合資公司設立、產品量產及銷售等）及時履行信息披露
義務，另行刊發公告通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承董事會命
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施琦

香港，2026年2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施琦女士及李九華先生；四名非執行
董事：陳俊匡先生、顧世祥先生、韓磊先生及王冬竹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張麗女士、張利先生及謝俊博士組成。


